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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介  

飛 盤 爭 奪 賽 是 個 一 隊 7 人 上 場 使 用 飛 盤 進 行 比 賽 的 團 隊 運 動。 它 在 一 個 長 

方 形 的 場 地 上 進 行 ， 大 約 是 足 球 場 寬 度 的 一 半 ， 每 端 都 有 一 個 得 分 區。 每 支 

隊 伍 的 目 標 是 讓 一 位 選 手 在 進 攻 的 得 分 區 接 獲 傳 盤 然 後 得 分 ； 控 盤 者 不 得 攜 

帶 飛 盤 一 起 行 進 ， 但 可 以 向 任 何 方 向 傳 飛 盤 給 任 何 隊 友 ， 任 何 時 候 傳 盤 未 完 

成 ， 則 發 生 盤 權 轉 換 ， 另 一 隊 伍 則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並 試 圖 在 對 方 得 分 區 得 分。 

比 賽 通 常 打 到 15 分 或 進 行 大 約 100 分 鐘 ； 飛 盤 爭 奪 賽 是 自 我 主 導 並 且 沒 有 身 體 

接 觸 的。 「賽 事 精 神」 指 導 球 員 如 何 主 導 賽 事 和 指 導 選 手 在 比 賽 場 上 的 行 

為。   

這 些 規 則 中 許 多 在 本 質 上 都 是 通 用 的 ， 並 且 涵 蓋 了 大 多 數 情 況 ； 但 是 某 

些 規 則 說 明 了 特 定 情 況 ， 並 凌 駕 於 一 般 情 況。   

基 本 結 構 和 規 則 的 變 化 可 用 於 適 應 特 殊 的 比 賽、 選 手 人 數、 選 手 年 齡 或 

可 用 空 間。 有 關 適 用 於 特 定 類 型 世 界 飛 盤 總 會   (WFDF)   賽 事 的 其 他 規 則 ， 請 

參 閱 相 關 附 錄。   

1 賽 事 精 神

1.1 飛 盤 爭 奪 賽 是 一 種 非 身 體 接 觸 的、 自 我 主 導 的 運 動。 所 有 選 手 都 有 責

任 管 理 和 遵 守 規 則。 飛 盤 爭 奪 賽 依 賴 「賽 事 精 神」 ， 把 公 平 比 賽 的 責 

任 賦 予 給 每 位 選 手。   

1.2 選 手 彼 此 間 相 互 信 任 ， 沒 有 任 何 選 手 會 故 意 違 反 規 則。 因 此 ， 對 於 無

意 的 違 規 行 為 並 沒 有 嚴 厲 的 處 罰 ， 而 是 採 用 模 擬 如 果 沒 有 違 規 行 為 ， 

最 有 可 能 發 生 的 情 況 來 繼 續 進 行 比 賽。   

1.2.1 如 果 有 故 意 或 嚴 重 違 反 規 則 或 「賽 事 精 神」 ， 隊 長 們 應 該 討 論

這 個 問 題、 並 決 定 出 適 當 的 結 果 ， 即 使 結 果 不 符 合 本 規 則 中 的 

任 何 條 例。   

1.3 選 手 應 注 意 他 （她） 們 在 團 隊 之 間 的 任 何 仲 裁 中 均 擔 任 裁 判 的 角 色。

選 手 必 須 ：  

1.3.1 了 解 規 則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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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2 公 正 和 客 觀 ；  

1.3.3 誠 實 ；  

1.3.4 清 楚 並 簡 短 地 解 釋 觀 點 ；  

1.3.5 給 予 對 手 合 理 的 發 言 機 會 ；  

1.3.6 考 慮 對 手 的 觀 點 ；  

1.3.7 使 用 尊 重 的 話 語 和 肢 體 語 言 並 考 慮 到 潛 在 的 文 化 差 異 ；  

1.3.8 盡 可 能 快 速 地 解 決 爭 議 ；  

1.3.9 在 賽 事 中 均 以 一 致 的 態 度 發 出 宣 告 ； 以 及  

1.3.10 僅 在 違 規 行 為 嚴 重 到 足 以 對 結 果 產 生 影 響 的 情 況 下 發 出 宣 告。  

1.4 鼓 勵 高 度 競 爭 性 的 比 賽 ， 但 絕 不 應 該 犧 牲 選 手 之 間 的 相 互 尊 重、 選 手

遵 守 且 公 認 的 遊 戲 規 則、 選 手 安 全 或 基 本 的 比 賽 樂 趣。  

1.5 以 下 是 良 好 「運 動 精 神」 的 範 例 ：

1.5.1 當 您 不 再 認 為 宣 告 是 正 確 的 時 候 ， 收 回 宣 告 ；  

1.5.2 有 爭 議 的 相 互 影 響 後 在 場 邊 與 對 手 示 意 ；  

1.5.3 稱 讚 對 手 良 好 的 發 揮 或 有 「運 動 精 神」 ；  

1.5.4 向 對 手 介 紹 自 己 ； 以 及  

1.5.5 對 異 議 或 挑 釁 冷 靜 地 作 出 反 應。  

1.6 下 列 行 為 明 顯 違 反 了 「賽 事 精 神」 ， 必 須 避 免 ：

1.6.1 危 險 的 動 作 和 侵 略 行 為 ；  

1.6.2 故 意 犯 規 或 者 其 他 故 意 違 法 的 行 為 ；  

1.6.3 嘲 弄 或 恐 嚇 對 方 選 手 ；  

1.6.4 得 分 後 無 禮 的 慶 祝 ；  

1.6.5 發 出 宣 告 以 報 復 對 手 的 宣 告 ；  

1.6.6 欺 騙 對 手 將 飛 盤 傳 給 己 隊 ； 以 及  

1.6.7 其 他 為 了 取 勝 不 惜 一 切 代 價 的 行 為。  

1.7 隊 伍 是 「賽 事 精 神」 的 守 護 者 ， 必 須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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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7.1 負 責 教 導 選 手 規 則 和 良 好 的 「運 動 精 神」 ；  

1.7.2 懲 戒 表 現 出 不 良 「運 動 精 神」 的 隊 友 ； 以 及  

1.7.3 向 其 他 團 隊 提 供 建 設 性 回 饋 ， 有 關 他 （她） 們 做 得 好 的 方 面 和 / 

或 如 何 提 高 他 （她） 們 對 「賽 事 精 神」 的 奉 行 ； 以 及   

1.7.4 宣 告 運 動 精 神 中 止 比 賽 ， 妥 善 的 表 達 並 解 決 「運 動 精 神」 的 議 

題。   

1.8 如 果 新 手 選 手 在 不 瞭 解 的 情 況 下 違 反 規 則 ， 有 經 驗 的 選 手 應 該 協 助 解 

釋 違 規 行 為。   

1.9 經 驗 豐 富 的 選 手 可 以 提 供 有 關 規 則 和 現 場 仲 裁 的 建 議 指 南 ， 以 督 促 及 

指 導 初 學 者 或 年 輕 選 手。   

1.10 宣 告 的 討 論 應 該 由 當 事 選 手 ， 以 及 由 對 比 賽 有 最 佳 視 角 的 選 手 進 行。   

1.10.1 如 果 沒 有 直 接 相 關 的 選 手 認 為 隊 友 做 出 了 錯 誤 的 宣 告 ， 或 者 造 

成 了 犯 規 或 違 例 ， 他 （她） 應 該 告 知 自 己 的 隊 友。   

1.10.2 除 隊 長 外 ， 其 他 非 選 手 應 避 免 主 動 參 與 ； 但 是 選 手 可 以 尋 求 其 

他 人 的 觀 點 來 澄 清 規 則 ， 並 且 經 由 協 助 以 做 出 適 當 的 宣 告。   

1.11 選 手 和 隊 長 全 權 負 責 進 行 並 解 決 所 有 的 宣 告。   

1.12 經 過 討 論 後 如 果 雙 方 無 法 達 成 協 議 ， 或 者 不 清 楚 和 明 顯 ：   

1.12.1 在 比 賽 進 行 中 發 生 了 什 麼 ， 或 者   

1.12.2 在 比 賽 進 行 中 最 有 可 能 發 生 的 事 情 ， 則 必 須 將 飛 盤 返 回 到 最 後 

一 個 無 爭 議 的 控 盤 者。   

2 比 賽 場 地   

2.1 比 賽 場 地 是 一 個 長 方 形 區 域 ， 具 有 如 圖   1   所 示 的 尺 寸 和 區 域 ， 基 本 上 

應 該 是 平 坦 的 ， 沒 有 障 礙 物 ， 並 提 供 合 理 的 安 全 性 給 所 有 選 手。   

2.2 周 圍 邊 線 環 繞 著 比 賽 場 地 ， 由 沿 長 邊 的 兩 （ 2 ） 條 邊 線 和 沿 寬 邊 的 兩 （ 2 

） 條 端 線 組 成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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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周 圍 邊 線 不 屬 於 比 賽 場 地 的 一 部 分。   

2.4 得 分 線 是 分 隔 爭 奪 區 和 得 分 區 的 線 ， 屬 於 爭 奪 區 的 一 部 分。   

2.5 Brick 標 記 是 爭 奪 區 中 兩 （ 2 ） 條 一 （ 1 ） 米 線 交 叉 的 交 點 ， 其 距 離 等 於 

得 分 區 長 度 從 得 分 線 起 算 ， 位 於 兩 邊 邊 線 間 的 中 間。   

2.6 八 個 色 彩 鮮 艷、 柔 軟 的 物 體 （如 塑 膠 錐 體） 標 記 了 爭 奪 區 和 得 分 區 的 

角 落。   

2.7 比 賽 場 地 的 周 圍 環 境 應 避 免 任 何 可 移 動 的 物 體 ； 如 果 比 賽 在 三 （ 3 ） 米 

範 圍 的 警 戒 線 內 被 非 場 上 選 手 或 物 體 阻 礙 ， 任 何 受 阻 礙 的 選 手 或 控 盤 

者 均 可 以 宣 告 【 Violation 】。   

3 裝 備   

3.1 使 用 雙 方 隊 長 都 能 接 受 的 任 何 飛 盤。   

3.2 WFDF 可 以 認 定 一 份 推 薦 的 飛 盤 清 單 以 供 使 用。   

3.3 每 位 選 手 必 須 穿 著 可 以 區 分 彼 此 隊 伍 的 服 裝。   

3.4 任 何 選 手 不 得 穿 著 可 能 會 傷 害 自 身 或 其 他 選 手 或 阻 礙 對 手 比 賽 的 衣 服 

或 裝 備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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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分 數、 得 分 和 賽 事   

4.1 賽 事 由 多 個 分 數 組 成 ， 每 個 分 數 都 以 得 分 作 為 結 尾。   

4.2 先 得 到 十 五 （ 15 ） 分 的 隊 伍 贏 得 賽 事 且 賽 事 結 束。   

4.3 賽 事 分 為 兩 （ 2 ） 個 階 段 ， 稱 為 半 場 ； 當 一 個 隊 伍 首 先 得 到 八 （ 8 ） 分 時 

， 就 是 達 到 半 場。   

4.4 上 下 半 場 第 一 分 的 開 始 是 該 半 場 開 始 的 時 候。   

4.5 得 分 後 ， 如 果 賽 事 尚 未 結 束 或 未 達 到 半 場 ：  

4.5.1 下 一 分 立 即 開 始 ；   

4.5.2 隊 伍 交 換 他 （她） 們 防 守 的 得 分 區 ； 以 及   

4.5.3 得 分 的 隊 伍 轉 換 成 為 防 守 並 且 發 下 一 盤 ， 另 一 隊 則 為 進 攻。   

5 隊 伍   

5.1 每 支 隊 伍 最 多 可 派 七 （ 7 ） 位 選 手 上 場 ， 而 場 上 最 少 要 有 五 （ 5 ） 位 選 手 

上 場。   

5.2 每 支 隊 伍 必 須 指 定 一 位 隊 長 和 一 位 精 神 隊 長 代 表 隊 伍。   

5.3 隊 伍 在 得 分 後 以 及 本 身 隊 伍 示 意 發 盤 之 前 ， 可 以 進 行 無 限 制 的 選 手 更 

換。   

6 賽 事 開 始   

6.1 兩 支 隊 伍 的 代 表 公 平 決 定 哪 支 隊 伍 要 首 先 選 擇 ：   

6.1.1 一 開 始 要 接 發 盤 還 是 發 盤 ； 或 者   

6.1.2 一 開 始 要 防 守 的 得 分 區。   

6.2 另 一 個 隊 伍 可 以 選 擇 剩 餘 選 項。   

6.3 在 下 半 場 開 始 時 ， 這 些 初 始 選 項 互 換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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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發 盤   

7.1 賽 事 開 始 時 ， 半 場 後 或 得 分 之 後 ， 比 賽 起 始 由 防 守 隊 的 投 擲 ， 稱 為 

“發 盤 Pull” 。   

7.1.1 隊 伍 必 須 為 發 盤 做 好 準 備 ， 不 得 有 無 理 的 拖 延。   

7.2 只 有 在 兩 支 隊 伍 透 過 發 盤 員 以 及 任 一 進 攻 者 將 一 隻 手 舉 過 頭 頂 來 表 示 

他 （她） 們 已 經 準 備 就 緒 ， 才 能 進 行 發 盤。  

7.3 在 發 出 準 備 就 緒 信 號 後 ， 所 有 進 攻 者 都 必 須 一 腳 站 在 防 守 的 得 分 區 線 

上 ， 並 且 不 得 改 變 彼 此 的 位 置 ， 直 到 發 盤 出 手。   

7.4 在 發 出 準 備 就 緒 信 號 後 ， 所 有 防 守 者 都 必 須 完 全 將 雙 腳 維 持 在 得 分 線 

的 垂 直 平 面 後 方 ， 直 到 發 盤 出 手。   

7.5 如 果 隊 伍 違 反 規 則 7.3 或 規 則 7.4 ， 則 對 方 隊 伍 可 以 宣 告 “越 位 【 Offside 

】” 違 例。 此 宣 告 必 須 在 進 攻 隊 伍 接 觸 飛 盤 之 前 提 出 （規 則 7.8 依 然 適 

用）。   

7.5.1 如 果 防 守 隊 選 擇 宣 告 【 Offside 】 ， 控 盤 者 必 須 根 據 規 則 7.9 、 規 

則 7.10 、 規 則 7.11 或 規 則 7.12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如 同 在 同 一 位 置 叫 了 

暫 停 ， 並 且 儘 快 重 新 開 始 比 賽。   

7.5.2 如 果 進 攻 隊 選 擇 宣 告 越 位 ， 必 須 讓 飛 盤 依 照 本 來 該 有 的 情 況 下 

落 地 ， 如 同 宣 告 【 Brick 】 （規 則 7.12 ） 一 樣 恢 復 比 賽 （不 需 確 

認）。   

7.6 發 盤 時 ， 飛 盤 一 旦 出 手 後 ， 所 有 選 手 都 可 以 朝 任 何 方 向 移 動。   

7.7 防 守 者 在 發 盤 出 手 後 均 不 得 碰 觸 飛 盤 ， 直 到 進 攻 者 接 觸 飛 盤 或 飛 盤 撞 

擊 地 面 為 止。   

7.8 如 果 進 攻 者 （無 論 是 界 內 還 是 在 界 外） 在 飛 盤 落 地 之 前 就 碰 觸 到 了 飛 

盤 ， 並 且 進 攻 隊 後 續 未 能 建 立 控 盤 權 ， 那 就 是 盤 權 轉 換 （“接 發 盤 掉 

盤 Dropped   pull” ）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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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9 如 果 進 攻 者 接 發 盤 後 並 建 立 控 盤 權 ， 他 （她） 必 須 在 比 賽 場 地 內 離 建 

立 控 盤 權 最 接 近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即 使 該 點 位 於 他 （她） 所 防 守 的 

得 分 區。   

7.10 如 果 飛 盤 落 地 時 接 觸 到 比 賽 場 地 ， 並 且 都 沒 有 出 界 ， 則 控 盤 者 必 須 在 

飛 盤 停 止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即 使 該 點 位 於 他 （她） 所 防 守 的 得 分 

區。   

7.11 如 果 飛 盤 落 地 時 接 觸 到 比 賽 場 地 ， 然 後 在 未 接 觸 到 進 攻 者 的 情 況 下 形 

成 界 外 ， 則 控 盤 者 必 須 在 最 初 越 過 邊 線 的 點 上 建 立 軸 心 點 ； 如 果 該 點 

位 於 自 己 防 守 的 得 分 區 ， 則 必 須 在 最 接 近 爭 奪 區 的 得 分 線 位 置 建 立 軸 

心 點。   

7.11.1 如 果 飛 盤 在 形 成 界 外 之 前 與 進 攻 隊 選 手 接 觸 ， 則 控 盤 者 必 須 在 

飛 盤 最 初 越 過 邊 線 的 點 上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即 使 該 點 位 於 其 所 防 守 

的 得 分 區。   

7.12 如 果 飛 盤 在 沒 有 接 觸 到 比 賽 場 地 或 進 攻 隊 選 手 的 情 況 下 形 成 出 界 ， 進 

攻 隊 可 以 選 擇 最 接 近 其 防 守 得 分 區 的 Brick 標 記 或 選 擇 爭 奪 區 內 距 離 飛 

盤 出 界 點 最 近 的 位 置 （規 則 11.8 ） 後 ， 由 控 盤 者 建 立 軸 心 點 ； 如 果 進 攻 

隊 選 擇 Brick 標 記 ， 在 拿 起 飛 盤 之 前 必 須 發 出 信 號 ， 由 任 何 一 位 進 攻 隊 

選 手 伸 直 一 隻 手 臂 高 舉 過 頭 ， 並 且 宣 告 【 Brick 】 ， 宣 告 【 Brick 】 之 後 

不 可 以 改 變 選 擇。   

8 比 賽 的 狀 態   

8.1 比 賽 出 現 下 列 狀 態 時 為 死 盤 ， 不 可 能 發 生 盤 權 轉 換 ：   

8.1.1 每 次 得 分 後 ， 直 到 發 盤 出 手 ；   

8.1.2 發 盤 後 或 發 生 盤 權 轉 換 後 ， 當 飛 盤 必 須 攜 帶 到 軸 心 點 的 位 置 時 

， 直 到 建 立 軸 心 點 前 ；   

8.1.3 任 何 比 賽 中 止 或 使 比 賽 停 止 的 宣 告 之 後 ， 直 到 飛 盤 被 確 認 ； 或 

者   

8.1.4 在 飛 盤 落 地 後 ， 直 到 適 當 的 隊 伍 建 立 控 盤 權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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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5 選 手 可 以 在 死 盤 期 間 移 動 （除 非 另 有 規 定）。   

8.2 比 賽 沒 有 形 成 死 盤 時 則 是 活 盤。   

8.3 在 死 盤 期 間 ， 控 盤 者 不 得 將 控 盤 權 轉 交 給 其 他 選 手。   

8.4 飛 盤 落 地 後 ， 任 何 選 手 都 可 以 試 圖 阻 止 其 滾 動 或 滑 動。   

8.4.1 如 果 在 試 圖 停 止 上 述 狀 態 的 飛 盤 時 ， 選 手 大 幅 度 更 改 了 飛 盤 的 

位 置 ， 則 對 方 可 以 要 求 在 其 與 飛 盤 接 觸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8.5 在 飛 盤 轉 換 和 發 盤 之 後 ， 進 攻 者 必 須 以 步 行 速 度 或 更 快 的 速 度 向 飛 盤 

移 動 ， 直 接 取 得 飛 盤 並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8.5.1 除 規 則 8.5 外 ， 在 盤 權 轉 換 後 ， 則 控 盤 者 必 須 在 以 下 時 限 內 建 立 

軸 心 點 ， 如 果 飛 盤 並 未 出 界 ， 且 飛 盤 位 置 為 ：   

8.5.1.1 在 爭 奪 區 － 在 飛 盤 停 止 的 十 （ 10 ） 秒 內。   

8.5.1.2 在 得 分 區 － 在 飛 盤 停 止 的 二 十 （ 20 ） 秒 內。   

8.5.2 如 果 進 攻 隊 違 反 規 則 8.5 或 規 則 8.5.1 ， 防 守 隊 可 以 發 出 警 告 

（“延 誤 賽 事 【 Delay   of   Game 】” 或 開 始 倒 數） ， 或 宣 告 【 

Violation 】。   

8.5.2.1 如 果 在 警 告 之 後 進 攻 隊 持 續 違 反 規 則 8.5 或 規 則 8.5.1 ， 

則 不 適 用 規 則 9.3.1 ， 且 守 盤 員 可 以 開 始 讀 秒。   

9 讀 秒 計 數   

9.1 守 盤 員 通 過 宣 告 【 Stalling 】 ， 然 後 從 1 到 10 對 控 盤 者 進 行 讀 秒 計 數 ； 讀 

秒 計 數 中 每 個 秒 數 之 間 停 頓 間 隔 必 須 至 少 為 一 （ 1 ） 秒。   

9.2 讀 秒 計 數 必 須 清 楚 地 傳 達 給 控 盤 者。   

9.3 守 盤 員 只 能 在 以 下 情 形 發 生 時 開 始 並 繼 續 讀 秒 計 數 ：   

9.3.1 比 賽 是 活 盤 狀 態 ； 或 在 盤 權 轉 換 後 直 到 軸 心 點 已 建 立 ；   

9.3.2 守 盤 員 距 離 控 盤 者 的 軸 心 點 三 （ 3 ） 公 尺 內 ， 或 控 盤 者 未 在 軸 心 

點 位 置 ， 而 守 盤 員 距 離 正 確 的 軸 心 點 三 （ 3 ） 公 尺 內 ； 以 及   

9.3.3 所 有 防 守 者 均 處 於 合 法 位 置 （規 則 18.1 ）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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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如 果 守 盤 員 移 動 到 距 離 正 確 的 軸 心 點 位 置 超 過 三 （ 3 ） 公 尺 ， 或 者 其 他 

選 手 成 為 守 盤 員 ， 則 必 須 從 “Stalling － One” 重 新 開 始 讀 秒 計 數。   

9.5 在 比 賽 中 止 之 後 ， 恢 復 讀 秒 計 數 的 規 定 如 下 ：   

9.5.1 在 無 爭 議 的 防 守 隊 的 違 法 行 為 後 ， 讀 秒 計 數 從 “Stalling － 

One”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9.5.2 在 無 爭 議 的 進 攻 隊 的 違 法 行 為 後 ， 讀 秒 計 數 最 多 從 九 （ Nine ） 

開 始。   

9.5.3 在 有 爭 議 的 “超 過 規 定 時 間 未 出 手 【 Stall-out 】” （規 則 13.2.2 ） 

後 ， 讀 秒 計 數 從 “Stalling － Eight” 開 始。   

9.5.4 在 其 他 所 有 宣 告 （包 括 【 Pick 】） 後 ， 讀 秒 計 數 最 多 從 六 （ Six 

） 開 始 ； 然 而 ：   

9.5.4.1 如 果 有 跟 控 盤 者 相 關 的 宣 告 發 生 ， 而 另 外 有 發 生 跟 接 

盤 者 相 關 的 違 法 行 為 ， 並 且 飛 盤 返 回 到 原 控 盤 者 ， 讀 

秒 計 數 恢 復 到 與 控 盤 者 相 關 的 宣 告 相 關 之 規 則 所 規 定 

的 秒 數。   

9.5.4.2 如 果 違 例 宣 告 是 與 確 認 相 關 （規 則 10 ） ， 讀 秒 計 數 恢 

復 到 違 例 發 生 之 前 的 相 同 秒 數。   

9.6 要 開 始 “最 多 從 n” 的 讀 秒 計 數 （其 中 “n” 依 據 規 則 9.5.2 、   規 則 9.5.4 

或 規 則 20.3.6 定 義） ， 方 式 如 下 ：   

9.6.1 如 果 “x” 是 雙 方 同 意 在 宣 告 前 最 後 完 整 說 出 的 秒 數 ， 則 讀 秒 計 

數 將 從 “Stalling （ x 加 1 ）” 或 “Stalling   n” 開 始 ， 這 兩 個 秒 數 

取 較 低 者。   

10 確 認   

10.1 當 比 賽 因 犯 規、 違 例、 有 爭 議 的 盤 權 轉 換、 特 定 的 盤 權 轉 換、 有 爭 議 

的 得 分、 比 賽 中 止、 討 論 而 停 止 或 暫 停 結 束 時 ， 比 賽 必 須 儘 快 經 由 確 

認 重 新 開 始。 確 認 只 可 因 討 論 宣 告 時 延 遲。  

10.2 在 宣 告 後 選 手 的 位 置 如 下 （暫 停 除 外 ， 除 非 另 有 說 明） ：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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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.1 如 果 在 傳 盤 之 前 比 賽 停 止 ， 則 所 有 選 手 必 須 返 回 到 發 出 宣 告 時 

的 位 置。   

10.2.2 如 果 在 傳 盤 後 比 賽 停 止 ， 則 ：   

10.2.2.1 如 果 飛 盤 返 回 到 原 控 盤 者 ， 則 所 有 選 手 必 須 返 回 到 控 

盤 者 傳 出 飛 盤 或 者 發 出 宣 告 時 （以 較 早 發 生 者 為 準） 

， 他 （她） 們 所 在 的 位 置。   

10.2.2.2 如 果 傳 盤 結 果 成 立 ， 所 有 選 手 必 須 返 回 到 建 立 控 盤 權 

或 飛 盤 落 地 時 他 （她） 們 所 在 的 位 置。   

10.2.2.3 如 果 控 盤 者 以 外 的 選 手 因 無 爭 議 的 違 法 行 為 而 獲 得 控 

盤 權 ， 則 所 有 選 手 必 須 返 回 到 違 法 行 為 發 生 時 他 

（她） 們 所 在 的 位 置。   

10.2.3 所 有 選 手 必 須 保 持 靜 止 狀 態 ， 直 到 飛 盤 被 確 認。   

10.3 所 有 選 手 都 可 以 短 暫 延 長 比 賽 中 止 以 修 復 損 壞 的 裝 備 （“裝 備 暫 停” 

【 Equipment 】） ， 但 不 可 以 因 此 目 的 而 停 止 正 在 進 行 中 的 比 賽。   

10.4 在 確 認 之 前 ， 將 確 認 飛 盤 的 選 手 和 位 置 最 近 的 對 方 選 手 必 須 審 視 他 

（她） 們 自 己 的 隊 友 已 經 準 備 好 ， 並 按 照 規 則 10.2 進 行 定 位。   

10.5 如 果 確 認 飛 盤 前 出 現 不 必 要 的 延 遲 ， 對 手 可 以 發 出 警 告 【 Delay   of   

Game 】。 如 果 持 續 延 誤 ， 發 出 警 告 的 隊 伍 可 以 透 過 宣 告 【 Disc   In 】 來 

確 認 飛 盤 ， 而 無 需 獲 得 對 方 的 驗 證 ， 但 前 提 是 確 認 飛 盤 的 隊 伍 都 處 於 

靜 止 狀 態 ， 且 按 照 規 則 10.2 進 行 定 位。   

10.6 如 何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 比 賽 ：   

10.6.1 當 控 盤 者 擁 有 飛 盤 時 ：   

10.6.1.1 如 果 有 防 守 者 可 以 碰 觸 到 飛 盤 時 ， 該 防 守 者 必 須 觸 摸 

飛 盤。   

10.6.1.2 如 果 沒 有 防 守 者 可 以 碰 觸 到 飛 盤 時 ， 控 盤 者 必 須 將 飛 

盤 碰 觸 地 面 ， 並 可 以 宣 告 【 Disc   In 】。   

10.6.2 當 飛 盤 在 地 面 上 時 ， 最 接 近 飛 盤 的 防 守 者 必 須 宣 告 【 Disc   In 

】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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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7 如 果 對 手 出 現 以 下 情 況 時 ， 選 手 可 以 宣 告 確 認 的 違 例 ：   

10.7.1 在 沒 有 依 照 規 則 10.6 確 認 飛 盤 的 情 況 下 嘗 試 投 擲 ； 或 者   

10.7.2 在 最 近 的 對 方 選 手 尚 未 驗 證 的 情 況 下 重 新 開 始 比 賽 ； 或 者   

10.7.3 在 準 備 確 認 的 當 下 移 動 ； 或 者   

10.7.4 不 在 適 當 的 位 置 ； 或 者   

10.7.5 在 這 個 違 例 宣 告 之 後 ， 無 論 傳 盤 是 成 功 的 還 是 不 成 功 的 ， 任 何 

傳 盤 都 不 成 立 ， 並 且 將 控 盤 權 返 回 到 原 控 盤 者 （除 非 適 用 規 則 

16.3 ）。   

11 出 界   

11.1 整 個 比 賽 場 地 都 屬 於 界 內。 周 圍 邊 線 不 是 比 賽 場 地 的 一 部 分 ， 屬 於 界 

外。 所 有 非 選 手 都 屬 於 界 外 區 域 的 一 部 分。  

11.2 界 外 區 域 包 括 不 是 界 內 的 地 面 及 與 其 接 觸 的 所 有 東 西 ， 但 防 守 隊 選 手 

始 終 視 為 界 內。   

11.3 沒 有 出 界 的 進 攻 者 就 算 是 在 界 內。   

11.3.1 在 空 中 的 選 手 保 留 其 界 內 ／ 出 界 的 狀 態 ， 直 到 該 選 手 與 比 賽 場 

地 或 界 外 區 接 觸。   

11.3.2 選 手 在 掌 握 飛 盤 後 ， 如 先 接 觸 比 賽 場 地 再 接 觸 到 界 外 區 域 ， 仍 

然 視 為 界 內 ， 只 要 持 續 的 掌 握 飛 盤 直 到 建 立 控 盤 權。   

11.3.2.1 如 果 他 （她） 離 開 比 賽 場 地 ， 必 須 在 他 （她） 越 過 邊 

線 位 置 的 比 賽 場 地 上 建 立 軸 心 點 （除 非 規 則 14.3 有 

效）。   

11.3.3 接 觸 界 外 區 的 控 盤 者 視 為 在 界 內 ， 直 到 他 （她） 傳 盤。   

11.3.4 選 手 之 間 的 接 觸 不 會 賦 予 對 方 形 成 界 內 或 界 外 的 狀 態。   

11.4 以 下 是 出 界 的 盤 權 轉 換 ， 視 為 沒 有 成 功 掌 握 飛 盤 ：   

11.4.1 接 盤 者 的 任 何 部 分 在 接 觸 飛 盤 時 出 界 ； 或 者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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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4.2 在 空 中 掌 握 飛 盤 後 ， 接 盤 者 在 仍 然 接 觸 飛 盤 的 情 況 下 ， 第 一 個 

與 地 面 接 觸 的 位 置 是 在 界 外。   

11.5 比 賽 是 活 盤 狀 態 或 比 賽 開 始 或 重 新 開 始 時 ， 飛 盤 均 屬 於 界 內。   

11.6 飛 盤 出 界 是 指 飛 盤 一 旦 接 觸 到 界 外 區 域 或 一 旦 接 觸 到 已 經 出 界 的 進 攻 

者 時。 進 攻 者 掌 握 飛 盤 時 ， 飛 盤 屬 於 界 內 ／ 出 界 的 狀 態 ， 與 當 時 該 選 

手 屬 於 界 內 ／ 出 界 的 狀 態 相 同。 當 飛 盤 同 時 由 多 位 進 攻 者 掌 握 時 ， 此 

時 如 果 其 中 一 位 選 手 是 屬 於 出 界 的 狀 態 ， 則 飛 盤 算 是 出 界。   

11.7 飛 盤 可 以 飛 出 邊 線 後 返 回 到 比 賽 場 地 ， 選 手 可 以 在 界 外 區 域 接 觸 飛 

盤。   

11.8 飛 盤 出 界 的 位 置 ， 由 在 第 一 次 接 觸 出 界 區 域 或 屬 於 出 界 狀 態 的 選 手 之 

前 ， 飛 盤 最 後 發 生 以 下 情 況 作 為 判 定 ：   

11.8.1 部 分 或 完 全 在 比 賽 場 地 上 方 ； 或 者   

11.8.2 被 在 界 內 的 選 手 接 觸。   

11.9 如 果 飛 盤 出 界 且 距 離 軸 心 位 置 超 過 三 （ 3 ） 公 尺 ， 則 非 選 手 可 以 取 回 飛 

盤。 離 比 賽 場 地 最 後 三 （ 3 ） 公 尺 必 須 由 控 盤 者 攜 帶 飛 盤 回 到 比 賽 場 

地。   

12 接 盤 和 定 位   

12.1 選 手 “掌 握 Catch” 飛 盤 表 示 ， 選 手 身 體 至 少 有 二 個 部 位 之 間 夾 住 一 片 

沒 有 旋 轉 的 飛 盤。 掌 握 飛 盤 可 以 讓 選 手 建 立 控 盤 權。   

12.1.1 如 果 選 手 在 掌 握 飛 盤 當 下 與 地 面、 與 隊 友 或 是 與 在 合 法 位 置 的 

對 手 發 生 接 觸 而 未 能 維 持 對 飛 盤 持 續 的 掌 握 ， 則 視 為 從 未 建 立 

控 盤 權。   

12.2 在 建 立 控 盤 權 後 ， 該 選 手 則 成 為 控 盤 者。   

12.3 如 果 進 攻 者 和 防 守 者 同 時 掌 握 飛 盤 時 ， 進 攻 隊 保 持 擁 有 控 盤 權。   

12.4 處 於 既 定 位 置 的 選 手 有 權 保 持 該 位 置 ， 且 對 方 選 手 不 得 與 其 有 身 體 接 

觸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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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5 每 位 選 手 都 有 權 在 比 賽 場 地 上 ， 佔 據 任 何 對 方 選 手 尚 未 佔 據 的 位 置 ， 

前 提 是 他 （她） 沒 有 因 為 奪 取 其 位 置 而 引 發 與 對 手 的 接 觸 ， 並 且 不 以 

魯 莽 或 危 險 的 方 式 移 動。   

12.5.1 但 是 ， 當 飛 盤 在 空 中 時 ， 選 手 不 可 以 純 粹 為 了 防 止 對 手 採 用 無 

人 佔 用 之 路 徑 爭 奪 飛 盤 ， 而 移 動。   

12.6 所 有 選 手 都 必 須    嘗 試 避 免 與 其 他 選 手 發 生 肢 體 接 觸 ， 並 且 沒 有 任 何 狀 

況 足 以 正 當 化 前 述 行 為 ， 這 包 括 避 免 與 靜 止 的 對 手 或 以 既 定 速 度 和 方 

向 行 進 的 對 手 在 預 期 位 置 發 生 接 觸 ； “為 了 爭 取 飛 盤” 不 是 引 發 與 其 

他 選 手 接 觸 的 有 效 藉 口。   

12.6.1 如 果 選 手 不 能 合 理 地 確 定 能 夠 在 合 法 移 動 的 對 手 之 前 ， 合 法 地 

爭 奪 飛 盤 ， 選 手 必 須 調 整 他 （她） 的 動 作 以 避 免 引 發 接 觸。 如 

果 做 到 了 上 述 調 整 ， 比 賽 結 果 仍 然 有 效。   

12.7 誰 符 合 被 認 定 為 引 發 接 觸 的 選 手 ：   

12.7.1 選 手 到 達 接 觸 點 之 前 ， 對 手 已 經 在 該 點 建 立 合 法 位 置 （不 論 是 

靜 止 或 移 動 的 對 手） ； 或 者   

12.7.2 在 考 慮 到 所 有 選 手 既 定 位 置、 速 度 和 方 向 的 情 況 下 ， 因 他 

（她） 的 動 作 調 整 ， 製 造 了 與 合 法 移 動 的 對 手 不 可 避 免 的 接 

觸。   

12.8 比 賽 時 可 能 有 因 為 兩 位 或 兩 位 以 上 選 手 向 同 一 個 點 移 動 而 發 生 的 輕 微 

接 觸 ； 這 些 輕 微 接 觸 應 盡 量 避 免 ， 但 不 視 為 犯 規。   

12.9 選 手 不 得 用 手 臂 或 腳 阻 礙 對 方 選 手 的 移 動。  

12.10 所 有 選 手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協 助 其 他 選 手 移 動 ， 也 不 得 使 用 裝 備 或 物 品 

來 協 助 接 觸 飛 盤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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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盤 權 轉 換   

13.1 在 以 下 情 況 發 生 時 ， 控 盤 權 將 從 一 個 隊 伍 轉 換 到 另 一 個 隊 伍 ：   

13.1.1 飛 盤 接 觸 地 面 時 沒 有 任 何 進 攻 隊 選 手 擁 有 控 盤 權 （“落 地 

Down” ） ；   

13.1.1.1 如 果 選 手 在 飛 盤 接 觸 地 面 之 前 掌 握 飛 盤 ， 並 且 在 飛 盤 

接 觸 地 面 時 持 續 掌 握 飛 盤 ， 則 飛 盤 不 視 為 落 地。   

13.1.2 傳 盤 時 被 防 守 者 建 立 控 盤 權 （“攔 截   Interception” ） ；   

13.1.3 飛 盤 形 成 出 界 （“出 界 Out” ） ； 或 者   

13.1.4 在 發 盤 過 程 中 ， 進 攻 隊 伍 在 飛 盤 接 觸 地 面 前 碰 觸 到 飛 盤 ， 但 後 

來 未 能 建 立 控 盤 權 （“接 發 盤 掉 盤 Dropped   pull” ）。   

13.2 在 以 下 情 況 發 生 時 進 攻 者 有 意 地 將 飛 盤 轉 交 給 另 外 一 位 進 攻 選 手 控 盤 

權 將 從 一 個 隊 伍 轉 換 到 另 一 個 隊 伍 ， 並 且 將 導 致 比 賽 中 止 ：   

13.2.1 發 生 無 爭 議 的 進 攻 接 盤 犯 規 時 ；   

13.2.2 控 盤 者 飛 盤 尚 未 出 手 之 前 ， 守 盤 員 已 經 於 讀 秒 計 數 時 開 始 說 出 

十 “Ten”   （“控 盤 超 過 規 定 時 間 未 出 手 【 Stall-out 】”） ；   

13.2.3 進 攻 者 有 意 地 將 飛 盤 轉 交 給 隊 友 ， 轉 交 時 二 位 選 手 同 時 碰 觸 飛 

盤 （“遞 交 【 Hand-over 】”） ；   

13.2.4 控 盤 者 為 了 使 飛 盤 改 變 方 向 後 回 自 己 手 上 ， 而 故 意 將 飛 盤 投 擲 

到 其 他 選 手 身 上 （“偏 轉 【 Deflection 】”） ；   

13.2.5 在 傳 盤 時 ， 控 盤 者 在 飛 盤 出 手 後 ， 且 在 另 一 位 選 手 碰 觸 飛 盤 前 

， 掌 握 了 飛 盤 （“自 接 【 Self-catch 】”） ；   

13.2.6 進 攻 者 故 意 協 助 隊 友 移 動 去 掌 握 飛 盤 ； 或 者  

13.2.7 進 攻 者 使 用 裝 備 或 物 品 來 協 助 掌 握 飛 盤。   

13.3 如 果 選 手 確 定 發 生 盤 權 轉 換 ， 他 （她） 必 須 立 即 提 出 適 當 的 宣 告 ； 如 

果 對 手 不 同 意 ， 他 （她） 可 以 宣 告 【 Contest 】 並 且 比 賽 必 須 中 止 ， 如 

果 經 過 討 論 ， 選 手 不 能 同 意 或 不 清 楚 比 賽 中 發 生 了 什 麼 ， 則 必 須 將 飛 

盤 返 回 到 最 後 一 位 無 爭 議 的 控 盤 者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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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4 在 宣 告 【 Stall-out 】 之 後 ：   

13.4.1 如 果 控 盤 者 仍 然 擁 有 控 盤 權 時 ， 且 他 （她） 相 信 因 發 生 讀 秒 計 

數 過 快 的 情 形 ， 使 得 發 生 控 盤 超 過 規 定 時 間 未 出 手 之 前 沒 有 合 

理 的 機 會 宣 告 【 Fast   count 】 ， 這 個 情 形 將 視 為 一 個 無 爭 議 的 防 

守 隊 違 法 行 為 （規 則 9.5.1 ） 或 一 個 有 爭 議 的 【 Stall-out 】 （規 則 

9.5.3 ）。   

13.4.2 如 果 控 盤 者 完 成 傳 盤 ， 且 控 盤 者 認 為 這 不 是 控 盤 超 過 規 定 時 間 

未 出 手 ， 或 者 在 宣 告 【 Stall-out 】 之 前 立 即 發 生 了 讀 秒 計 數 過 快 

， 則 控 盤 者 可 以 提 出 爭 議。   

13.4.3 如 果 控 盤 者 對 於 【 Stall-out 】 提 出 爭 議 且 已 經 傳 盤 ， 但 該 傳 盤 失 

敗 ， 則 盤 權 轉 換 仍 然 發 生 且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13.5 任 何 進 攻 隊 選 手 在 盤 權 轉 換 後 均 可 以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但 以 下 情 況 除 外 ：   

13.5.1 在 攔 截 後 ， 進 行 攔 截 的 選 手 必 須 持 續 擁 有 控 盤 權 ； 或 者   

13.5.2 在 進 攻 者 產 生 接 盤 犯 規 後 ， 被 犯 規 的 選 手 必 須 擁 有 控 盤 權。   

13.6 如 果 選 手 在 盤 權 轉 換 後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或 在 發 盤 後 拿 起 已 經 接 觸 地 面 的 

飛 盤 ， 然 後 故 意 使 飛 盤 掉 地、 將 飛 盤 放 在 地 上 或 轉 交 控 盤 權 ， 則 該 選 

手 必 須 再 次 建 立 控 盤 權 ，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13.7 盤 權 轉 換 後 ， 轉 換 的 位 置 為 ：   

13.7.1 飛 盤 完 全 停 止 或 被 進 攻 者 拿 起 的 位 置 ； 或 者  

13.7.2 攔 截 飛 盤 的 選 手 停 止 的 位 置 ； 或 者   

13.7.3 關 於 規 則 13.2.2 、 13.2.3 、 13.2.4 、 13.2.5 ， 宣 告 發 生 時 ， 控 盤 者 的 

位 置 ； 或 者   

13.7.4 關 於 規 則 13.2.6 、 13.2.7 ， 進 攻 者 的 位 置 ； 或 者   

13.7.5 無 爭 議 的 進 攻 隊 接 盤 犯 規 發 生 的 位 置。   

13.8 如 果 盤 權 轉 換 的 位 置 在 界 外 ， 或 飛 盤 在 盤 權 轉 換 後 接 觸 界 外 區 域 ， 則 

控 盤 者 必 須 在 爭 奪 區 裡 離 飛 盤 出 界 點 最 近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 （規 則 11.8 

）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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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8.1 如 果 規 則 13.8 不 適 用 ， 則 必 須 根 據 規 則 13.9 、 規 則 13.10 或 規 則 

13.11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3.9 如 果 盤 權 轉 換 發 生 在 爭 奪 區 ， 則 控 盤 者 必 須 在 該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3.10 如 果 盤 權 轉 換 發 生 在 進 攻 隊 伍 進 攻 的 得 分 區 ， 則 控 盤 者 必 須 在 得 分 線 

上 的 最 近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3.11 如 果 盤 權 轉 換 發 生 在 進 攻 隊 伍 防 守 的 得 分 區 ， 控 盤 者 可 以 選 擇 在 哪 裡 

建 立 軸 心 點 ：   

13.11.1 在 盤 權 轉 換 的 位 置 ， 控 盤 者 應 該 在 該 處 停 留 或 做 傳 盤 動 作 ； 或 

者   

13.11.2 在 得 分 線 上 距 離 盤 權 轉 換 最 接 近 的 位 置 ， 控 盤 者 應 該 離 開 盤 權 

轉 換 的 位 置。   

13.11.2.1在 拿 起 飛 盤 之 前 ， 預 定 的 控 盤 者 可 以 將 一 隻 手 臂 高 舉 

過 頭 以 發 出 得 分 線 選 項 的 信 號。   

13.11.3 立 即 移 動、 停 留 在 盤 權 轉 換 的 位 置、 做 傳 盤 動 作 或 發 出 得 分 線 

選 項 的 信 號 都 表 示 選 擇 了 在 何 處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且 不 可 更 改。   

13.12 如 果 在 無 爭 議 的 盤 權 轉 換 後 ， 比 賽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繼 續 ， 此 時 比 賽 停 止 

， 飛 盤 須 返 回 到 盤 權 轉 換 的 位 置 ， 選 手 亦 須 返 回 盤 權 轉 換 時 的 位 置 ， 

並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14 得 分   

14.1 得 分 是 當 界 內 的 選 手 掌 握 了 合 法 傳 盤 ； 並 且 ：   

14.1.1 選 手 所 有 與 地 面 接 觸 的 點 都 完 全 在 他 （她） 進 攻 端 的 得 分 區 內 

； 然 而 對 於 在 空 中 的 選 手 來 說 ， 他 （她） 在 掌 握 飛 盤 後 同 時 第 

一 個 與 地 面 接 觸 的 點 都 完 全 在 他 （她） 進 攻 端 的 得 分 區 內 ； 並 

且   

14.1.2 選 手 隨 後 建 立 控 盤 權 ， 且 與 掌 握 飛 盤 時 所 有 相 關 的 地 面 接 觸 期 

間 仍 持 續 掌 握 飛 盤 （註 ： 規 則 12.1 、 規 則 12.1.1 ）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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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2 如 果 一 位 選 手 認 為 得 分 ， 他 （她） 可 以 宣 告 【 Goal 】 ， 此 時 停 止 比 賽 ； 

在 有 爭 議 或 收 回 的 得 分 宣 告 後 ，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 ， 宣 告 時 間 點 

的 認 定 為 選 手 建 立 控 盤 權 的 時 間 點。   

14.3 如 果 持 有 飛 盤 的 選 手 最 終 在 進 攻 端 得 分 區 裡 將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而 沒 有 根 

據 規 則 14.1 得 分 ， 則 選 手 必 須 在 得 分 線 上 最 接 近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4.4 得 分 時 間 點 的 認 定 是 選 手 建 立 控 盤 權 的 時 間。   

15 宣 告 犯 規、 違 規 及 違 例   

15.1 兩 位 或 兩 位 以 上 對 方 選 手 之 間 的 非 輕 微 接 觸 的 發 生 ， 這 樣 的 違 法 行 為 

是 犯 規。   

15.1.1 選 手 故 意 引 發 的 輕 微 接 觸 仍 然 屬 於 違 法 行 為 ， 但 應 視 為 違 例 ， 

而 不 是 犯 規。   

15.2 有 關 守 盤 員 或 走 步 的 違 法 行 為 ， 有 些 是 屬 於 違 規 ； 違 規 並 不 會 停 止 比 

賽。   

15.3 其 他 所 有 違 法 行 為 都 是 違 例。   

15.4 只 有 被 犯 規 的 選 手 可 以 透 過 宣 告 【 Foul 】 ， 以 主 張 犯 規。   

15.5 一 般 而 言 ， 只 有 控 盤 者 可 以 宣 告 違 規 ， 宣 告 時 應 使 用 具 體 的 名 稱。   

15.5.1 然 而 ， 任 何 進 攻 隊 選 手 都 可 以 宣 告 “包 夾 防 守 【 Double   Team 

】” ， 任 何 防 守 隊 選 手 都 可 以 宣 告 “走 步 【 Travel 】”。   

15.6 任 何 對 方 選 手 都 可 以 宣 告 具 體 的 違 例 名 稱 以 主 張 違 例 或 是 宣 告 【 

Violation 】 ， 除 非 特 定 規 則 另 有 說 明。   

15.7 當 發 出 停 止 比 賽 的 犯 規 或 違 例 宣 告 時 ， 所 有 選 手 一 旦 知 道 宣 告 ， 必 須 

立 即 透 過 聲 音 或 手 勢 傳 達 比 賽 停 止 ， 並 且 應 響 應 場 上 的 宣 告 ； 如 果 比 

賽 因 為 討 論 而 停 止 ， 但 未 發 出 任 何 宣 告 ， 則 當 討 論 開 始 的 當 下 即 視 為 

已 經 發 出 宣 告 的 時 間 點。   

15.8 當 發 現 違 規 行 為 後 ， 必 須 立 即 發 出 宣 告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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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9 當 選 手 錯 誤 地 停 止 比 賽 ， 包 括 在 誤 聽 宣 告、 不 知 道 規 則 或 沒 有 立 即 發 

出 宣 告 後 ：   

15.9.1 如 果 對 方 取 得 或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則 後 續 比 賽 均 屬 有 效 ，   

15.9.2 如 果 對 手 沒 有 取 得 或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則 飛 盤 必 須 返 回 到 最 後 一 位 

無 爭 議 的 控 盤 者 ； 除 非 適 用 規 則 16.3 。 開 始 讀 秒 計 數 ， 如 同 無 爭 

議 的 違 法 行 為 是 由 錯 誤 導 致 比 賽 中 止 的 選 手 所 造 成。   

15.10 如 果 選 手 不 同 意 被 叫 犯 規、 違 規 或 違 例 的 宣 告 ， 或 不 認 為 這 是 一 個 正 

確 的 宣 告 ， 他 （她） 可 以 發 出 宣 告 【 Contest 】。   

15.11 如 果 發 出 任 何 宣 告 的 選 手 ， 隨 後 判 斷 他 （她） 的 宣 告 並 不 正 確 ， 則 可 

以 透 過 宣 告 【 Retracted 】 來 收 回 宣 告 ； 開 始 讀 秒 計 數 ， 如 同 無 爭 議 的 違 

法 行 為 是 由 該 選 手 所 造 成。   

15.12 如 果 在 比 賽 停 止 之 前 發 生 多 次 未 被 解 決 的 違 法 行 為 ， 應 該 以 相 反 的 順 

序 依 序 處 理 （最 晚 發 生 的 違 法 行 為 優 先 處 理 ， 最 早 的 違 法 行 為 最 後 處 

理）。   

15.13 鼓 勵 所 有 選 手 使 用   WFDF   手 勢 信 號 來 傳 達 所 有 宣 告。   

16 犯 規 或 違 例 後 繼 續 比 賽   

16.1 每 當 發 出 犯 規 或 違 例 宣 告 ， 或 選 手 嘗 試 以 任 何 方 式 中 止 比 賽 時 ， 比 賽 

立 即 停 止 ， 並 且 不 可 能 盤 權 轉 換 （除 非 規 則 15.9 、 規 則 16.2 及 規 則 16.3 提 

出 的 情 況）。   

16.2 如 果 犯 規 或 違 例 ：   

16.2.1 是 針 對 控 盤 者 的 宣 告 ， 且 控 盤 者 隨 後 傳 盤 ； 或 者   

16.2.2 宣 告 是 由 控 盤 者 發 出 ， 且 是 在 控 盤 者 進 行 投 擲 動 作 中 發 出 的 ； 

或 者   

16.2.3 發 生 或 宣 告 發 出 時 飛 盤 在 空 中 ， 比 賽 繼 續 進 行 ， 直 到 控 盤 權 被 

建 立。   

16.2.4 建 立 控 盤 權 後 ：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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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2.4.1 如 果 宣 告 犯 規 或 違 例 的 隊 伍 取 得 或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則 比 

賽 成 立 ； 如 果 宣 告 犯 規 或 違 例 的 選 手 盡 快 宣 告 “繼 續 

比 賽 【 Play   on 】” ， 比 賽 可 以 不 中 斷 地 繼 續 進 行。   

16.2.4.2 如 果 宣 告 犯 規 或 違 例 的 隊 伍 並 沒 有 取 得 或 擁 有 控 盤 權 

， 則 必 須 停 止 比 賽。   

16.2.4.2.1 如 果 宣 告 犯 規 或 違 例 的 隊 伍 認 為 盤 權 受 到 犯 

規 或 違 例 的 影 響 ， 則 飛 盤 將 返 回 到 原 控 盤 者 

， 並 且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 （除 非 特 定 規 

則 另 有 說 明）。   

16.3 無 論 何 時 發 出 任 何 宣 告 ， 如 果 與 宣 告 相 關 的 雙 方 選 手 同 意 該 事 件 或 宣 

告 並 不 影 響 比 賽 結 果 ， 則 結 果 成 立 ； 此 規 則 不 會 被 任 何 其 他 規 則 取 而 

代 之。   

16.3.1 如 果 比 賽 形 成 得 分 ， 則 得 分 成 立。   

16.3.2 如 果 比 賽 沒 有 形 成 得 分 ， 受 影 響 的 選 手 可 以 彌 補 因 該 事 件 或 宣 

告 而 造 成 增 加 劣 勢 的 位 置 ，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17 犯 規   

17.1 危 險 行 為 ：   

17.1.1 表 現 出 魯 莽 且 漠 視 其 他 選 手 的 安 全 ， 或 對 其 他 選 手 造 成 重 大 的 

受 傷 風 險 ， 或 其 他 危 險 的 攻 擊 行 為 ， 無 論 是 否 或 何 時 發 生 接 觸 

， 都 視 為 危 險 行 為 ， 應 屬 犯 規 ； 此 規 則 不 會 被 任 何 其 他 犯 規 的 

規 則 取 代 ，   如 果 危 險 行 為 的 宣 告 無 爭 議 ， 這 必 須 視 為 規 則 第 17 

章 中 最 相 關 的 犯 規。   

17.2 接 盤 犯 規 ：   

17.2.1 接 盤 犯 規 ， 任 何 選 手 與 對 手 ， 在 其 中 一 人 爭 奪 飛 盤 之 前、 當 下 

或 之 後 即 刻 ， 引 發 與 對 手 發 生 的 非 輕 微 接 觸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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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2.1.1 在 飛 盤 已 被 掌 握 ， 或 對 手 已 無 法 爭 奪 飛 盤 的 狀 況 下 ， 

與 對 手 的 手 臂 或 手 發 生 接 觸 ， 此 依 據 並 不 構 成 犯 規 ， 

但 應 避 免 （這 不 包 括 與 規 則 17.1 和 規 則 17.3 有 關 的 接 

觸）。   

17.2.2 在 無 爭 議 的 接 盤 犯 規 後 ， 被 犯 規 的 選 手 在 犯 規 發 生 地 點 建 立 控 

盤 權 ， 即 使 該 點 位 於 得 分 區 內 ， 則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如 

果 確 認 後 適 用 規 則 14.3 ， 直 到 選 手 在 得 分 線 上 最 接 近 的 位 置 建 立 

軸 心 點 之 前 ， 不 得 讀 秒 計 數 ； 如 果 犯 規 有 爭 議 ， 飛 盤 將 返 回 到 

原 控 盤 者。   

17.3 剝 奪 犯 規 ：   

17.3.1 “剝 奪 【 Strip 】” 犯 規 ， 當 對 手 犯 規 使 得 選 手 已 經 掌 握 的 飛 盤 

掉 落 或 失 去 控 盤 權。   

17.3.2 如 果 情 況 本 來 應 該 是 得 分 ， 而 犯 規 無 爭 議 ， 那 就 算 是 一 個 得 

分。   

17.4 阻 擋 犯 規 ：   

17.4.1 “阻 擋 Blocking   Foul” 犯 規 ， 一 位 正 在 合 法 移 動 的 對 手 ， 在 考 

慮 其 既 定 的 速 度 與 方 向 之 預 期 位 置 後 ， 而 佔 據 了 對 手 無 法 避 免 

肢 體 接 觸 的 位 置 ， 且 導 致 非 輕 微 的 接 觸 ， 這 將 視 為 接 盤 犯 規 或 

間 接 犯 規 ， 以 適 用 者 為 準。   

17.5 逼 迫 犯 規 ：   

17.5.1 “逼 迫 【 Force-out 】” 犯 規 ， 當 接 盤 員 在 建 立 控 盤 權 的 過 程 中 

被 防 守 者 犯 規 ， 且 與 接 盤 員 發 生 的 肢 體 接 觸 使 接 盤 員 ：   

17.5.1.1 成 為 出 界 而 不 在 界 內 ； 或 者   

17.5.1.2 在 爭 奪 區 掌 握 飛 盤 ， 而 不 是 他 （她） 進 攻 的 得 分 區。   

17.5.2 如 果 接 盤 者 原 本 將 在 他 （她） 進 攻 的 得 分 區 內 掌 握 飛 盤 ， 這 是 

一 個 得 分 ；   

17.5.3 如 果 【 Force-out 】 是 有 爭 議 的 ， 而 接 盤 員 成 為 出 界 ， 飛 盤 將 返 

回 到 原 控 盤 者 ， 否 則 飛 盤 將 屬 於 接 盤 者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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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6 守 盤 員 犯 規 ：   

17.6.1 以 下 情 形 屬 “守 盤 員 Marking” 犯 規 ：   

17.6.1.1 防 守 者 處 於 非 法 位 置 （規 則 18.1 ） ， 且 該 該 防 守 者 與 控 

盤 者 發 生 非 輕 微 的 接 觸 ； 或 者   

17.6.1.2 飛 盤 投 擲 前 ， 防 守 者 引 發 與 控 盤 者 的 非 輕 微 接 觸 ， 或 

者 控 盤 者 與 防 守 者 爭 奪 同 一 個 無 人 佔 用 的 空 間 而 引 發 

非 輕 微 接 觸。   

17.6.1.3 如 果 在 控 盤 者 投 擲 飛 盤 之 前 發 生 守 盤 員 犯 規 ， 而 不 是 

在 投 擲 動 作 期 間 發 生 ， 則 控 盤 者 可 以 選 擇 宣 告 “接 觸 

【 Contact 】” 違 規 ； 【 Contact 】 如 無 爭 議 ， 比 賽 不 會 

停 止 ， 守 盤 員 必 須 從 一   （ One ） 開 始 讀 秒 計 數。   

17.7 進 攻 控 盤 者 犯 規 ：   

17.7.1 “進 攻 控 盤 者 Thrower” 犯 規 ， 當 控 盤 者 全 權 負 責 引 發 與 處 於 合 

法 位 置 的 防 守 者 之 非 輕 微 接 觸 時 ， 這 屬 於 進 攻 控 盤 者 犯 規。   

17.7.2 控 盤 者 在 投 擲 後 的 延 伸 動 作 中 發 生 接 觸 ， 並 不 足 以 構 成 犯 規 ， 

但 應 避 免。   

17.8 間 接 犯 規 ：   

17.8.1 “間 接 Indirect” 犯 規 ， 當 接 盤 者 和 防 守 者 之 間 發 生 非 輕 微 的 接 

觸 ， 但 並 不 直 接 影 響 嘗 試 爭 奪 飛 盤 時。   

17.8.2 如 果 犯 規 無 爭 議 ， 被 犯 規 的 選 手 可 以 調 整 位 置 來 彌 補 因 為 犯 規 

而 造 成 增 加 劣 勢 的 位 置。   

17.9 抵 消 犯 規 ：   

17.9.1 “抵 消 Offsetting” 犯 規 ， 當 進 攻 者 和 防 守 者 各 自 宣 告 一 個 無 爭 

議 的 犯 規 ， 飛 盤 必 須 返 回 到 最 後 一 位 無 爭 議 的 控 盤 者。   

17.9.2 因 兩 位 或 兩 位 以 上 對 方 選 手 同 時 向 同 一 點 移 動 ， 而 發 生 的 非 輕 

微 接 觸 ， 必 須 視 為 抵 消 犯 規。   

17.9.2.1 然 而 ， 如 果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在 飛 盤 被 掌 握 ， 或 者 相 關 的 

所 有 選 手 無 法 繼 續 競 爭 飛 盤 之 後 ， 則 必 須 視 為 間 接 犯 

規 （這 不 包 括 與 規 則 17.1 相 關 的 接 觸）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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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違 規 及 違 例   

18.1 守 盤 違 規 ：   

18.1.1 守 盤 違 規 包 括 以 下 情 形 ：   

18.1.1.1 “讀 秒 計 數 過 快 【 Fast   Count 】” － 守 盤 員 ：   

18.1.1.1.1 非 法 開 始 或 繼 續 讀 秒 計 數 ；   

18.1.1.1.2 守 盤 員 沒 有 宣 告 【 Stalling 】 即 開 始 讀 秒 計 

數 ；   

18.1.1.1.3 讀 秒 計 數 的 間 隔 不 到 一 秒 的 時 間 ；   

18.1.1.1.4 必 須 時 ， 沒 有 減 少 應 該 的 秒 數 或 沒 有 重 新 開 

始 讀 秒 計 數 ； 或 者   

18.1.1.1.5 沒 有 從 正 確 的 秒 數 開 始 讀 秒 計 數。   

18.1.1.2 “跨 越 【 Straddle 】” － 防 守 者 兩 腳 之 間 的 一 條 線 侵 入 

控 盤 者 軸 心 點 一 個 飛 盤 的 直 徑 範 圍 內。   

18.1.1.3 “飛 盤 空 間 【 Disc   Space 】” － 防 守 者 的 任 何 部 分 距 離 

控 盤 者 的 身 體 不 到 一 個 飛 盤 直 徑 ； 但 是 ， 如 果 這 種 情 

況 完 全 由 控 盤 者 的 移 動 而 引 起 ， 則 不 屬 於 違 規。   

18.1.1.4 “包 圍 【 Wrapping 】” － 防 守 者 的 手 或 手 臂 之 間 的 一 

條 線 侵 入 控 盤 者 軀 幹 一 個 飛 盤 的 直 徑 範 圍 內 ， 或 者 防 

守 者 身 體 的 任 何 部 位 位 於 控 盤 者 的 軸 心 點 上 方 ； 但 是 

， 如 果 這 種 情 況 完 全 由 控 盤 者 的 移 動 而 引 起 ， 則 不 屬 

於 違 規。   

18.1.1.5 “包 夾 防 守 【 Double   Team 】” － 除 了 守 盤 員 以 外 ， 其 

他 防 守 者 距 離 控 盤 者 的 軸 心 點 不 到 三 （ 3 ） 公 尺 ， 而 且 

也 沒 有 在 防 守 其 他 進 攻 隊 選 手 ； 然 而 ， 僅 是 通 過 這 個 

區 域 時 並 不 算 是 包 夾 防 守。   

18.1.1.6 “視 野 【 Vision 】” － 防 守 者 使 用 身 體 的 任 何 部 分 故 意 

阻 礙 控 盤 者 的 視 野。   

18.1.2 當 防 守 者 被 對 方 提 出 守 盤 違 規 宣 告 時 ， 可 以 提 出 爭 議 ， 在 這 種 

情 況 下 比 賽 停 止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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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1.2.1 如 果 傳 盤 成 功 ， 一 個 有 爭 議 或 被 撤 回 的 守 盤 違 規 ， 必 

須 視 為 進 攻 隊 違 例 ， 飛 盤 必 須 返 回 到 原 控 盤 者。   

18.1.3 在 規 則 18.1.1 中 所 列 的 項 目 ， 若 是 無 爭 議 的 宣 告 ， 守 盤 員 可 以 直 

接 繼 續 讀 秒 計 數 ， 必 須 從 宣 告 時 最 後 一 個 完 全 讀 出 的 秒 數 減 一 

（ 1 ） 開 始。   

18.1.4 在 修 正 任 何 非 法 站 位 之 前 ， 守 盤 員 不 得 恢 復 讀 秒 計 數 ， 否 則 即 

是 另 一 個 守 盤 違 規。   

18.1.5 控 盤 者 可 以 宣 告 守 盤 違 例 並 停 止 比 賽 ， 以 替 代 宣 告 守 盤 違 規 ， 

如 果 ；   

18.1.5.1 讀 秒 計 數 未 修 正 ；   

18.1.5.2 沒 有 讀 秒 計 數 ；   

18.1.5.3 有 嚴 重 的 守 盤 違 規 ； 或 者   

18.1.5.4 持 續 重 複 守 盤 違 規 的 模 式。   

18.1.6 如 果 守 盤 違 規 或 守 盤 違 例 被 宣 告 ， 並 且 在 宣 告 之 前、 期 間 或 之 

後 嘗 試 投 擲 ， 則 宣 告 沒 有 意 義 （除 非 適 用 規 則 18.1.2.1 ） ， 如 果 

傳 盤 失 敗 ， 則 盤 權 轉 換 成 立。   

18.2 “走 步 【 Travel 】” 違 規 ：   

18.2.1 只 要 控 盤 者 完 全 在 界 內 或 已 經 在 界 內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他 （她） 可 

以 隨 時 傳 盤。   

18.2.1.1 然 而 ， 界 內 的 選 手 在 空 中 掌 握 飛 盤 時 ， 可 以 在 接 觸 地 

面 之 前 傳 盤。   

18.2.2 在 掌 握 飛 盤 後 ， 控 盤 者 必 須 儘 快 減 慢 速 度 ， 並 且 不 得 改 變 方 向 

， 直 到 他 （她）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8.2.2.1 但 是 ， 如 果 選 手 在 跑 動 或 跳 躍 時 掌 握 飛 盤 ， 選 手 可 以 

在 不 嘗 試 減 慢 速 度 和 不 建 立 軸 心 點 的 情 況 下 傳 盤 ， 前 

提 是 ：   

18.2.2.1.1 選 手 在 傳 盤 前 沒 有 改 變 方 向 或 增 加 速 度 ； 以 

及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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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2.2.1.2 在 掌 握 飛 盤 之 後 到 傳 盤 之 前 ， 最 多 有 兩 個 額 

外 的 與 地 面 接 觸 的 點。   

18.2.3 控 盤 者 只 能 以 透 過 建 立 的 “軸 心 點 Pivot   point” 為 軸 心 向 任 何 方 

向 轉 動 （“跨 步”） ； “軸 心 點 Pivot   point” 是 場 地 上 一 個 特 定 

的 點 ， 與 控 盤 者 身 體 的 一 部 份 保 持 持 續 接 觸 ， 直 到 飛 盤 出 手。   

18.2.4 控 盤 者 不 是 保 持 站 立 時 ， 可 以 使 用 身 體 的 任 何 一 部 份 作 為 軸 心 

點。   

18.2.4.1 如 果 他 （她） 站 起 來 不 算 是 走 步 ， 但 是 ， 必 須 在 相 同 

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8.2.5 【 Travel 】 違 規 包 括 以 下 情 形 ：   

18.2.5.1 控 盤 者 在 場 上 錯 誤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包 括 掌 握 飛 盤 

後 ， 未 儘 快 的 減 慢 速 度 ， 或 在 掌 握 飛 盤 後 改 變 方 向 ；   

18.2.5.2 控 盤 者 在 投 擲 飛 盤 時 違 反 規 則 18.2.2.1 ；   

18.2.5.3 任 何 時 候 控 盤 者 必 須 移 動 到 指 定 的 位 置 ， 並 且 控 盤 者 

在 沒 有 建 立 軸 心 點 之 前 ， 開 始 進 行 預 備 投 擲 動 作 或 投 

擲 動 作 ；   

18.2.5.4 控 盤 者 無 法 保 持 已 經 建 立 的 軸 心 點 ， 直 到 飛 盤 出 手 ；   

18.2.5.5 選 手 故 意 利 用 拍 盤、 旋 盤、 碰 盤 ， 其 唯 一 目 的 是 為 了 

向 特 定 的 方 向 移 動。   

18.2.6 在 無 爭 議 的 【 Travel 】 後 ， 比 賽 不 會 停 止。   

18.2.6.1 控 盤 者 應 該 立 即 依 宣 告 走 步 的 選 手 所 指 示 的 正 確 位 置 

， 建 立 軸 心 點 ， 雙 方 不 可 以 拖 延。   

18.2.6.2 讀 秒 計 數 必 須 暫 停。 控 盤 者 不 得 投 擲 飛 盤 ， 直 到 在 正 

確 的 位 置 建 立 軸 心 點。   

18.2.6.3 在 開 始 讀 秒 計 數 之 前 ， 守 盤 員 不 需 要 宣 告 【 Stalling 

】。   

18.2.7 如 果 走 步 違 規 後 ， 但 在 尚 未 回 到 正 確 軸 心 點 之 前 ， 控 盤 者 已 經 

出 手 且 傳 盤 成 功 ， 防 守 隊 伍 可 以 宣 告 【 Travel 】 ， 此 時 比 賽 停 止 

， 飛 盤 應 返 回 到 原 控 盤 者 ， 控 盤 者 必 須 返 回 到 違 規 時 佔 用 的 位 

置 ，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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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2.8 如 果 在 走 步 違 規 後 ， 控 盤 者 傳 盤 失 敗 ， 比 賽 繼 續。   

18.2.9 在 有 爭 議 的 【 Travel 】 後 ， 控 盤 者 如 未 投 擲 飛 盤 ， 比 賽 將 停 止。   

18.3 “非 法 阻 擋 【 Pick 】” 違 例 ：   

18.3.1 如 果 防 守 者 正 在 防 守 一 位 進 攻 者 ， 而 被 另 一 位 選 手 阻 止 他 

（她） 向 或 跟 者 該 被 防 守 的 選 手 移 動 ， 則 該 防 守 者 可 以 宣 告 【 

Pick 】 ； 然 而 ， 如 果 被 防 守 的 選 手 和 阻 礙 的 選 手 都 在 嘗 試 爭 奪 

飛 盤 ， 則 不 屬 於 非 法 阻 擋。   

18.3.1.1 在 宣 告 【 Pick 】 之 前 ， 防 守 者 可 以 延 遲 兩 （ 2 ） 秒 再 宣 

告 ， 以 確 定 這 個 非 法 阻 擋 是 否 會 影 響 比 賽。  

18.3.2 如 果 比 賽 停 止 ， 被 非 法 阻 擋 的 防 守 者 ， 可 以 移 動 到 雙 方 同 意 在 

沒 有 發 生 非 法 阻 擋 的 情 況 下 他 （她） 應 有 的 位 置 ， 除 非 特 定 規 

則 另 有 說 明。   

18.3.3 所 有 選 手 都 應 該 合 理 的 努 力 ， 來 避 免 非 法 阻 擋 發 生。   

18.3.3.1 在 任 何 比 賽 停 止 期 間 ， 雙 方 選 手 可 以 同 意 稍 微 調 整 位 

置 ， 以 避 免 潛 在 的 非 法 阻 擋。   

19 維 護 安 全 的 比 賽 中 止   

19.1 受 傷 停 止 ：   

19.1.1 受 傷 停 止 【 Injury 】 ， 可 以 由 受 傷 選 手 或 受 傷 選 手 的 任 何 隊 友 宣 

告。   

19.1.2 如 果 受 傷 不 是 由 對 方 選 手 造 成 的 ， 選 手 必 須 選 擇 換 人 ， 或 者 使 

用 自 己 的 隊 伍 的 一 次 暫 停。   

19.1.3 如 果 受 傷 是 由 對 方 選 手 造 成 的 ， 選 手 可 以 選 擇 留 在 場 上 或 換 

人。   

19.1.4 如 果 受 傷 的 選 手 已 經 擁 有 控 盤 權 ， 但 選 手 因 為 受 傷 而 掉 落 了 飛 

盤 ， 則 該 選 手 應 保 留 飛 盤 的 控 盤 權。   

19.1.5 受 傷 停 止 的 當 下 即 視 為 已 經 發 出 受 傷 宣 告 的 時 間 點 ， 除 非 受 傷 

的 選 手 在 宣 告 停 止 比 賽 之 前 選 擇 繼 續 比 賽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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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1.6 如 果 在 宣 告 受 傷 停 止 時 ， 飛 盤 仍 在 空 中 ， 則 比 賽 繼 續 ， 直 到 建 

立 控 盤 權 或 者 飛 盤 掉 落 地 面 ； 如 果 受 傷 不 是 因 為 對 手 犯 規 造 成 

的 ， 則 成 功 的 傳 盤 或 盤 權 轉 換 是 成 立 的 ， 比 賽 在 該 點 中 止 後 重 

新 開 始。   

19.2 技 術 停 止 ：   

19.2.1 任 何 選 手 如 果 意 識 到 有 可 能 發 生 危 害 選 手 的 情 況 ， 包 括 選 手 有 

開 放 性 或 流 血 的 傷 口 時 ， 可 宣 告 【 Technical 】 或 【 Stop 】 停 止 

比 賽 ； 比 賽 必 須 立 即 停 止。   

19.2.1.1 隊 友、 教 練 或 指 派 的 官 方 人 員 應 主 動 積 極 地 提 醒 選 手 

， 注 意 任 何 危 害 選 手 安 全 的 情 況。   

19.2.1.2 選 手 有 開 放 性 或 流 血 的 傷 口 問 題 時 ， 有 七 十 （ 70 ） 秒 

的 時 間 來 有 效 的 解 決 該 問 題 ； 如 果 需 要 額 外 的 時 間 來 

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， 他 （她） 們 必 須 選 擇 更 換 選 手 ， 或 者 

使 用 自 己 隊 伍 的 一 次 暫 停。   

19.2.2 控 盤 者 可 以 在 比 賽 期 間 宣 告 技 術 停 止 ， 以 更 換 嚴 重 損 壞 的 飛 

盤。   

19.2.3 如 果 宣 告 技 術 停 止 時 飛 盤 在 空 中 ， 或 在 技 術 停 止 宣 告 後 比 賽 仍 

然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進 行 ：   

19.2.3.1 如 果 宣 告 或 問 題 並 不 影 響 比 賽 ， 則 成 功 的 傳 盤 或 盤 權 

轉 換 是 成 立 的 ， 比 賽 在 該 點 重 新 開 始 ；   

19.2.3.2 如 果 宣 告 或 問 題 確 實 影 響 比 賽 ， 則 飛 盤 將 返 回 給 原 控 

盤 者。   

19.3 如 果 因 受 傷、 不 合 格 或 損 壞 的 裝 備 更 換 選 手 ， 對 方 隊 伍 也 可 以 選 擇 更 

換 一 位 選 手。   

19.3.1 更 換 上 場 的 選 手 將 承 擔 所 替 代 選 手 的 完 整 狀 態 （位 置、 控 盤 

權、 讀 秒 計 數 等） ， 並 且 可 以 代 表 他 （她） 發 出 宣 告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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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暫 停   

20.1 宣 告 暫 停 的 選 手 必 須 用 雙 手 或 一 隻 手 和 飛 盤 形 成 “T” 字 ， 並 且 應 向 對 

方 選 手 宣 告 “暫 停 【 Time-out 】”。   

20.2 在 得 分 後、 兩 隊 發 出 準 備 就 緒 信 號 之 前 ， 兩 隊 的 選 手 都 可 以 宣 告 【 

Time-out 】 ； 暫 停 延 長 了 得 分 後 的 發 盤 時 間 七 十 五 （ 75 ） 秒。   

20.3 發 盤 後 ， 只 有 擁 有 控 盤 權 的 控 盤 者 可 以 宣 告 【 Time-out 】 ； 暫 停 從 

“T” 字 形 成 時 開 始 ， 持 續 七 十 五 （ 75 ） 秒 ， 在 如 此 的 暫 停 之 後 ：   

20.3.1 除 受 傷 之 外 ， 不 得 更 換 選 手。   

20.3.2 比 賽 在 軸 心 點 的 位 置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20.3.3 控 盤 者 必 須 維 持 不 變。   

20.3.4 所 有 其 他 進 攻 隊 選 手 必 須 在 任 何 位 置 建 立 一 個 固 定 的 定 位。   

20.3.5 進 攻 隊 選 手 選 擇 了 位 置 後 ， 防 守 隊 選 手 必 須 在 任 何 位 置 建 立 一 

個 固 定 的 定 位。   

20.3.6 讀 秒 計 數 最 多 從 九 （ 9 ） 開 始 ， 但 是 ， 如 果 更 換 守 盤 員 ， 則 讀 秒 

計 數 從 “Stalling － One （ 1 ）” 開 始。   

20.4 比 賽 為 活 盤 時 ， 如 果 控 盤 者 在 隊 伍 沒 有 剩 餘 暫 停 時 宣 告 暫 停 ， 則 比 賽 

將 停 止 ， 守 盤 員 必 須 依 原 預 計 開 始 的 讀 秒 計 數 再 增 加 兩   （ 2 ） 秒 ， 然 後 

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 比 賽 ； 如 果 這 宣 告 導 致 讀 秒 計 數 為   十 （ Ten ） 或 以 

上 ， 則 是 控 盤 超 過 規 定 時 間 未 出 手 的 盤 權 轉 換。  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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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義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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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擲 行 為    請 參 閱 投 擲 動 作。   

影 響 比 賽    違 法 行 為 影 響 比 賽 ， 如 果 可 以 合 理 地 假 設 比 賽 結 果 可 能 因 為 沒 

有 發 生 違 法 行 為 而 顯 著 不 同。   

進 攻 隊 得 

分 區   

相 關 隊 伍 目 前 嘗 試 得 分 的 得 分 區 域。   

最 佳 視 角    所 有 選 手 中 可 得 到 的 最 完 整 的 視 點 ， 包 括 關 於 比 賽 中 的 飛 盤、 

地 面、 選 手 和 標 線、 標 記 的 相 對 位 置。   

宣 告    明 確 傳 達 的 聲 明 ， 主 張 發 生 了 犯 規、 違 規、 違 例、 盤 權 轉 換 或 

發 生 受 傷 ； 可 以 使 用 以 下 術 語 ： 【 Foul 】、 【 Travel 】、 守 盤 員 

違 規 的 特 定 名 稱、 【 Violation 】 （或 違 例 的 特 定 名 稱）、 盤 權 轉 

換 的 特 定 名 稱、 【 Technical 】 和 【 Injury 】。   

掌 握 飛 盤    選 手 身 體 至 少 有 二 個 部 位 夾 住 一 片 沒 有 旋 轉 的 飛 盤。   

  

如 果 選 手 一 開 始 接 盤 ， 然 後 在 建 立 控 盤 權 之 前 沒 有 持 續 掌 握 飛 

盤 （“持 續 掌 握 飛 盤” 表 示 至 少 有 二 個 部 位 持 續 控 制 住 一 片 沒 

有 旋 轉 的 飛 盤） ， 那 麼 僅 視 為 已 完 成 一 開 始 的 接 盤 但 後 續 並 未 

掌 握 飛 盤。   

爭 奪 區    比 賽 場 地 內 範 圍 ， 包 含 得 分 線 ， 但 不 包 括 得 分 區 域 和 外 圍 邊 

線。   

防 守 隊 得 

分 區   

相 關 隊 伍 目 前 正 在 試 圖 阻 止 對 方 得 分 的 得 分 區。   

防 守 者    沒 有 控 盤 權 之 隊 伍 的 任 何 選 手。   

得 分 區    比 賽 場 地 末 端 的 兩 個 區 域 之 一 ， 隊 伍 可 以 藉 由 在 那 裡 接 盤 得 

分。   

得 分 線    將 爭 奪 區 與 每 個 得 分 區 分 隔 開 來 的 線。 它 不 屬 於 得 分 區 的 一 部 

份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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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面    地 面 由 所 有 實 質 性 的 固 體 物 質 組 成 ， 包 括 草、 角 錐、 設 備、 

水、 樹 木、 柵 欄、 牆 壁 和 非 選 手 ， 但 不 包 括 所 有 選 手 及 其 穿 的 

衣 服、 空 氣 中 的 微 粒 和 降 水。   

地 面 接 觸    指 所 有 與 特 定 事 件 或 動 作 直 接 相 關 的 選 手 與 地 面 接 觸 ， 包 括 在 

失 去 平 衡 後 著 地 或 恢 復 （例 如 ： 跳 躍、 飛 撲、 重 心 不 穩 或 落 

下）。   

正 在 防 守    防 守 者 防 守 某 一 個 進 攻 者 需 要 在 該 進 攻 者 三 米 之 內 ， 並 且 對 該 

進 攻 者 做 出 反 應。   

攔 截    當 防 守 者 從 進 攻 者 傳 的 飛 盤 建 立 控 盤 權。   

合 法 位 置    一 個 不 違 反 任 何 規 則 的 選 手 所 建 立 的 靜 止 或 移 動 位 置。   

線    界 定 比 賽 區 域 的 邊 界 ， 在 沒 有 實 體 標 線 的 場 地 中 ， 邊 界 定 義 為 

兩 個 標 記 之 間 的 虛 擬 線 段 ， 其 寬 度 為 上 述 標 記 ， 線 段 不 會 超 出 

定 義 標 記 而 外 推。   

爭 奪 飛 盤    當 飛 盤 在 空 中 ， 而 選 手 嘗 試 以 任 何 方 式 與 飛 盤 接 觸 ， 例 如 掌 握 

或 阻 止 飛 盤 ； 這 包 括 跑 向 他 （她） 希 望 與 飛 盤 接 觸 的 地 方 之 過 

程。   

守 盤 員    可 以 對 控 盤 者 讀 秒 計 數 的 防 守 者。   

輕 微 接 觸    微 小 的 身 體 力 道 接 觸 且 沒 有 改 變 其 他 選 手 的 動 作 或 位 置。   

  

在 即 將 或 已 經 接 觸 飛 盤 的 過 程 中 ， 與 對 手 延 伸 的 手 臂 或 手 接 觸 

， 或 投 擲 動 作 中 接 觸 到 控 盤 者 的 手 ， 不 視 為 是 輕 微 接 觸。   

非 選 手    目 前 不 是 選 手 的 所 有 場 邊 人 員 ， 包 括 團 隊 成 員。   

進 攻 者    擁 有 控 盤 權 隊 伍 的 選 手。   

出 界    所 有 不 屬 於 比 賽 場 地 的 部 分 ， 包 括 外 圍 邊 線。   

外 圍 邊 線    將 爭 奪 區 或 得 分 區 與 出 界 區 域 分 隔 開 的 線 ； 不 屬 於 比 賽 場 地 的 

一 部 分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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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 步    當 控 盤 者 向 任 何 方 向 轉 動 時 ， 維 持 身 體 的 一 部 份 與 地 面 上 一 個 

特 定 的 點 持 續 接 觸 ， 稱 為 軸 心 點。   

  

選 手 透 過 設 立 身 體 的 特 定 部 位 或 保 持 在 特 定 的 點 以 建 立 軸 心 點 

， 他 （她） 打 算 將 其 作 為 軸 心 點。   如 果 控 盤 者 有 多 個 軸 心 點 選 

項 ， 直 到 他 （她） 作 出 跨 步 之 前 均 無 法 確 定 軸 心 點。   

軸 心 位 置    在 比 賽 場 地 上 ， 控 盤 者 在 盤 權 轉 換 後、 發 盤 後、 暫 停 後 或 離 開 

爭 奪 區 後 必 須 建 立 軸 心 點 的 位 置 或 已 建 立 軸 心 點 的 位 置。   

比 賽    從 發 盤 開 始 後 到 得 分 前 的 時 段 ； 比 賽 可 能 會 因 宣 告 而 中 止 ， 在 

這 種 情 況 下 ， 比 賽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  

選 手    實 際 參 加 當 前 比 分 的 人。   

比 賽 場 地    包 括 爭 奪 區 和 得 分 區 的 區 域 ， 但 不 包 括 外 圍 邊 線。   

控 盤 權    選 手 在 以 下 情 況 建 立 控 盤 權 ：   

● 他 （她） 掌 握 一 個 傳 盤 ， 然 後 持 續 掌 握 飛 盤 超 過 一 個 明 顯 

的 瞬 間 ， 並 且   

● 當 他 （她） 在 掌 握 飛 盤 時 與 所 有 相 關 的 地 面 接 觸 期 間 仍 持 

續 掌 握 飛 盤 ， 或 直 到 他 （她） 投 擲 飛 盤   

  

選 手 也 可 以 在 盤 權 轉 換、 發 盤 或 比 賽 中 止 後 ， 以 撿 起 落 地 的 飛 

盤 或 收 取 被 交 付 的 飛 盤 來 建 立 控 盤 權。   一 旦 選 手 建 立 了 控 盤 權 

， 他 （她） 可 以 改 變 對 飛 盤 的 持 有 方 式 ， 這 不 會 影 響 到 他 

（她） 的 控 盤 權 ， 只 要 持 續 與 飛 盤 的 接 觸。  

  

當 飛 盤 被 選 手 擁 有 控 盤 權 或 被 選 手 掌 握 時 ， 視 為 該 選 手 的 一 部 

份。   

  

擁 有 控 盤 權 或 可 以 拿 起 飛 盤 的 選 手 的 隊 伍 ， 視 為 是 擁 有 控 盤 權 

的 隊 伍。   

倒 數 計 時    關 於 恢 復 比 賽 時 間 限 制 的 警 告 ， 透 過 二 十   （ 20 ）、 十 （ 10 ） 及 

五 （ 5 ） 秒 （如 適 用） 來 發 出 警 告。   

發 盤    從 防 守 隊 到 進 攻 隊 的 投 擲 ， 代 表 每 個 半 場 或 得 分 後 的 比 賽 開 始 

； 發 盤 不 等 同 於 一 個 合 法 的 傳 盤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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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盤 員   除 了 控 盤 者 之 外 的 所 有 進 攻 者。  

比 賽 中 止   任 何 因 犯 規、 違 例、 討 論、 有 爭 議 的 宣 告、 受 傷 或 暫 停 而 停 止 

比 賽 的 行 為 ， 比 賽 必 須 經 由 確 認 重 新 開 始。  

投 擲   任 何 投 擲 動 作 （包 括 假 動 作 和 故 意 掉 落 的 飛 盤） 後 在 空 中 的 飛 

盤 ； 使 得 控 盤 者 和 飛 盤 之 間 失 去 接 觸。   

傳 盤 相 當 於 投 擲。  

控 盤 者   建 立 控 盤 權 的 進 攻 者 ， 或 在 確 定 投 擲 結 果 之 前 ， 剛 剛 投 擲 出 飛 

盤 的 選 手。   

投 擲 動 作   投 擲 動 作 是 控 盤 者 將 動 能 轉 移 到 飛 盤 飛 行 的 方 向 及 產 生 飛 盤 出 

手 的 動 作。 跨 步 和 準 備 動 作 均 不 屬 於 投 擲 動 作 的 一 部 分。   

盤 權 轉 換   任 何 事 件 導 致 隊 伍 的 控 盤 權 改 變。 盤 權 轉 換 不 視 為 違 例。  

飛 盤 停 止 

位 置  

指 選 手 建 立 控 盤 權 的 位 置 或 飛 盤 自 然 停 止 或 停 止 滾 動 或 滑 動 的 

位 置。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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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法 執 照  

本 作 品 （ “   WFDF   飛 盤 爭 奪 賽 規 則 2021-2024” ） ， 以 及 所 有 相 關 的   WFDF 

規 則 文 檔 均 已 獲 得 知 識 共 享 署 名 4.0 許 可 證 許 可。   該 作 品 的 許 可 人 和 原 作 者 是 

世 界 飛 盤 聯 盟 ， 這 是 一 家 在 美 國 科 羅 拉 多 州 註 冊 的 非 營 利 性 公 司。   這 是 法 律 

法 規 的 易 於 閱 讀 的 摘 要 （完 整 的 許 可 證 可 以 在 附 錄 G 中 找 到）   

中 文 版 翻 譯 ： 章 艾 薰 （ Eric   Chang ）、 Will   Chen   

如 有 任 何 問 題 請 勿 自 行 修 改 ， 請 聯 絡 ： eric2541@yahoo.com.tw  

在 以 下 條 件 下 :  

● 您 必 須 以 作 者 或 許 可 人 指 定 的 方 式 引 用 作 品。

● 對 於 任 何 重 用 或 分 享 ， 您 必 須 向 其 他 人 說 明 此 「合 法 執 照」。

● 對 於 任 何 引 用 或 分 享 本 規 則 需 保 留 此 「合 法 執 照」。

您 可 以 免 費  ：  

● 複 製、 分 享、 展 示 和 執 行 作 品,

● 使 衍 生 作 品

● 對 作 品 進 行 商 業 利 用

如 果 您 得 到 WFDF 及 翻 譯 者 的 許 可 ， 則 以 上 任 何 條 件 可 依 照 許 可 事 項 調 整  

您 的 合 理 使 用 和 其 他 權 利 不 受 上 述 影 響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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